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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邯郸分行、沧州

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达成的

债权转让安排，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邯郸分行、

沧州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

行、邯郸分行、沧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

北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15年7月9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邯郸分行、沧州分行与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借款人

邢台市胜鑫牛仔制衣有限公司

邯郸市峰峰新科锻造有限公司

邯郸市峰峰新科锻造有限公司

邯郸市峰峰新科锻造有限公司

邯郸市灿屹物资有限公司

邯郸市欧凯汽车轴承制造有限公
司

邯郸市国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馆陶县战国轴承有限公司

馆陶县隆兴轴承有限公司

馆陶县康宁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金磊耐磨钢球有限公司

邯郸市峰峰润源煤炭洗选有限公
司

石家庄今世誉达商贸有限公司

河北盛凯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市泰昌丰业物资有限公司

唐山市军华物资经销有限公司

河北力通联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河北力通联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河北润泰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深州市永安百货购物广场有限责
任公司

河北富明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

武邑鑫洋矿业有限公司

武邑鑫洋矿业有限公司

抵债资产

担保人

贾胜考

邯郸市峰峰新科锻造有限公司/王文现/张新营

邯郸市峰峰新科锻造有限公司/王文现/张新营

邯郸市峰峰新科锻造有限公司/王文现/张新营

邯郸市灿屹物资有限公司/高建民/郝文刚/韩国海/冯进
忠/邯郸市好新建材有限公司/邯郸市三圆碳素有限公司

邯郸市欧凯汽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郑学泉/郑良友/馆陶
县康宁轴承制造有限公司/邯郸市国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馆陶县筑研轴承有限公司

邯郸市国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李建忠/李国强/邯郸市欧
凯汽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馆陶县康宁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馆陶县筑研轴承有限公司

馆陶县战国轴承有限公司/申战国/申秀坤/陈俊宾/馆陶县
隆兴轴承有限公司/河北德发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馆陶县隆兴轴承有限公司/刘官俊/刘少魁/刘少杰/郝俊
青/河北德发轴承制造有限公司/馆陶县战国轴承有限公司

馆陶县康宁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杨建文/杨康//邯郸市欧凯
汽车轴承制造有限公司/馆陶县筑研轴承有限公司/邯郸市
国强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金磊耐磨钢球有限公司/康彦晨/刘文忠

邯郸市峰峰润源煤炭洗选有限公司/陈明堂/陈彤

石家庄今世誉达商贸有限公司/韩永利/韩永亮

河北盛凯贸易有限公司/李飞/陈凡夫/王志科

邯郸泰昌丰业物资有限公司/江彦军/邯郸市潞川炉料有限
公司/河北建秋贸易有限公司

唐山市军华物资有限公司/王小建/陈志喜/苗建友/冯玉
权/唐山市清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赤峰市玉权铸造有
限公司/冯玉福

河北力通联无缝钢管有限公司/董玉林

河北力通联无缝钢管有限公司/董玉林

武安市锦绣田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高玉良

程胜/程启军/刘焕玲

河北富明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杨付明

河北瑞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银花

河北瑞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银花

本金余额（元）

5000000.00

27929017.31

20000000.00

15900000.00

15760395.70

2050000.00

2250000.00

1500000.00

1400000.00

2388489.55

5000000.00

19612040.50

4242337.22

8642021.52

29898341.23

31346487.94

12305855.21

30000000.00

20000000.00

9785894.42

10000000.00

11205988.00

28000000.00

34209891.00

利息
（元，截止 5 月 21 日）

1742225.61

2273694.27

1930852.13

1109057.40

1184278.86

273785.75

281015.22

192084.20

182903.00

250740.79

497027.80

8650260.91

767863.04

746671.03

4168639.95

5077573.86

1870489.14

1968418.78

1908332.39

504756.49

597341.50

1738297.96

1489890.59

提示：本版投资建议仅供参考 本版编辑 陆 敏 赵子强

多部门继续出台有力措施——

打出支持资本市场稳定“组合拳”

眼下正是上市公司半年报预告发布的高峰期。从已
公布的预告来看，超过六成上市公司半年报预喜。业内
人士表示，上市公司半年报预告表现抢眼，对当前资本市
场的稳步发展带来利好。

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7 月 8 日，今年
以来沪深两市有 1167 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中报预告。其
中，766 家上市公司业绩预喜，占比高达 65.64%。其
中，略增 319 家、扭亏 53 家、续盈 167 家、预增 227 家。
此外，有 376 家预亏，其中略减 101 家、首亏 82 家、续亏
98 家、预减 95 家，而有 25 家上市公司的半年报预计“不
确定”。

就具体上市公司来说，中钢国际以 15647.26%（下
限）至 19534.08%（上限）的同比净利润预增幅成为目前
为止半年报业绩预期最为乐观的上市公司。顺荣三七、
深圳惠程、海翔药业、康达尔、华媒控股等 11 家公司的预
告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10 倍；诸如沃尔核材、东光微电、
云南盐化、成飞集成等其他 173 家上市公司的预告净利
润同比增长超过 100%。综合来看，共有 185家上市公司
的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逾 100%。

记者查阅多家上市公司公告发现，部分业绩增幅较
大的上市公司主要依靠资产并购重组产生红利。如上文
提到的中钢国际，便是得益于在 2014年度完成重大资产
重组，其财务报表数据有了明显的好转。此外，主营业务
改善也是业绩表现良好的主要原因。如沃华医药因主导
产品心可舒片的销售市场渐趋成熟，促进收入持续增

长。不过，名目各异的地方政府补贴也是上市公司半年
报预喜的主要推手之一。

在行业板块领域，新兴产业以及大消费行业领域表
现抢眼。按照申万一级行业板块统计，在已经发布半年
报预告的 29 家传媒类上市公司中，有 25 家预喜，占比高
达 86.21%；而医药生物、公用事业、汽车、电子等行业板
块的预喜率也都超过了 70%。但是，强周期类行业的上
市公司中报预期并没有太大的起色，其中钢铁、采掘、能
源三大板块的整体半年报预喜率还不到一半。

“在‘互联网+’、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等相关政
策和措施的带动下，以互联网、电子信息、通信设备、传媒
文化产业、医药生物等为代表的新兴行业,成为经济发展

‘新常态’下的领航板块。”财富证券投顾中心总监李朝宇
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与新兴产业的亮丽业
绩表现不同，钢铁、能源、采掘等则属于产能过剩行业，两
极分化格局明显。受到产能过剩、经济低迷导致需求不
足等因素影响，钢铁、煤炭等产品价格出现持续下挫，进
一步拖累了钢价以及其他能源的走势，传统产业预喜率
较低并非偶然。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有望增长超过 89%的澳洋科技收
到各类政府补贴合计约 2254 万元。“地方政府对企业进
行补贴，在现阶段来看的确存在一些合理性。”不过，国开
证券分析师杜征征直陈，倘若这些上市公司的高管不思
进取、管理混乱，那么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确实意义不
大，理应怀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给这些公司“断奶”。

已发布中报预告上市公司逾六成预喜
新兴产业和大消费领域表现抢眼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本报北京 7 月 8 日讯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
国资委、保监会、证监会等多部委及市场参与各方纷纷出
台措施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这一系列“组合拳”既是
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更是为了实体经济的长远
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

协助证金公司获得充足流动性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指出，为支持股票市场稳
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协助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拆借、发行金融债券、抵押融资、借用再贷款等
方式获得充足的流动性。

央行新闻发言人同时强调，将密切关注市场动向，继
续通过多种渠道支持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维护股
票市场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
底线。

财政部：

不减持所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针对近期境内股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财政部承诺
不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并将积极采取措施维护
资本市场稳定。

财政部新闻办公室表示，为了促进资本市场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各类股东合法权益，财政
部将进一步支持国有金融企业发展，加大服务实体经济
的力度，提供优质金融服务，提升经营业绩。股市异常波
动期间，财政部在履行出资人职责时，承诺不减持所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票，并要求中央管理的国有金融企业不减
持所持有的控股上市公司股票，支持国有金融企业在股
价低于合理价值时予以增持。

国资委：

支持央企增持控股公司股票

国务院国资委发布通知，要求各有关中央企业在股
市异常波动期间，不得减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同时，
支持中央企业增持股价偏离价值的控股上市公司股票，
努力维护上市公司股价稳定。

通知中，国资委还表示,将进一步推动中央企业深化
改革，加快企业重组整合步伐，提高市场化资源配置
效率。

同时，国资委监管的全体中央企业发出承诺书,表示
将采取如下措施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做负责任的股东。在股市异
常波动时期，不减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

二、加大对股价严重偏离其价值的央企控股上市公
司股票的增持力度，努力保持上市公司股价稳定。

三、继续采取资产重组、培育注资等方式，着力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支持所控股上市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和结
构调整力度，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
资者回报水平。

“国资委在股市异常波动的关键时刻对央企提出‘不
得减、支持增’的要求，是为维护市场稳定，营造企业改革
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保护各类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国
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说。

此外，国资委还表示将进一步推动中央企业深化改
革。李锦认为，这也是监管部门承诺继续推进国企市场
化改革，并提出通过加快企业重组整合步伐等具体措施，
来提高市场化资源配置效率，给市场传递了信心。

保监会：

放宽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监管比例

为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
健康发展，根据《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保
监会发布《关于提高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例有
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放宽了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例，对
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将投资单一蓝筹股票的比例上限
由占上季度末总资产的 5％调整为 10％；投资权益类资
产达到 30％比例上限的，可进一步增持蓝筹股票，增持后
权益类资产余额不高于上季度末总资产的 40％。同时，

《通知》还适度提高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的资产认可
比例。

《通知》中提到的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是指：上季度
末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 120％；投资蓝筹股票的余额不
低于股票投资余额的 60％。另外，保险资金投资的蓝筹
股票，应当符合保险资金权益投资相关规定，在境内主板
发行上市，市值不低于 200 亿元，且具有较高的现金分红
比例和稳定的股息率。

《通知》要求保险公司应根据资产负债管理需要及市
场变化，加强风险监测，定期开展压力测试，确保偿付能
力等符合监管规定。

证监会：

大股东及董监高 6 个月内不得减持

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称，从 8 日起 6 个月内，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和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票。

证监会称，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违反规定减持本公司股票的，中国证监会将给予严
肃处理。

对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6 个月后减持本公司股票的具体办法，证监会将另行
规定。

证监会表示，公告中的举措是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国证监会今日下发《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支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
上股东（以下并称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
过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方式稳定股价，切实维护广大投资
者权益。《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通知》解释，在 6个月内减持过本公司股票的上市公
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购买本公司股票的，不
属于《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禁止情形。通过上述方
式购买的本公司股票 6个月内不得减持。

根据 《通知》，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 10 个交易日
内累计跌幅超过 30%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且承诺未来 6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
司股票的，不适用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第十三条的
规定。

《通知》还规定，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每 12 个月内增
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不受《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自上述事实发生
之日起一年后”的限制。

此外，《通知》还鼓励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时通过增持股
票等方式稳定股价。

证金公司：

为券商提供充足流动性支持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获得中国人民
银行充足流动性支持，并持续通过多渠道向证券公司提
供足额资金。8 日，通过股票质押的方式，证金公司向
21 家证券公司提供了 2600 亿元信用额度，用于证券公
司增持自营股票。目前 21 家证券公司业务正常开展，
运作状况良好。这些公司资本充足，流动性较好，净资
产合计超过 8000 亿元，净资本和优质流动性资产均超
过 6000 亿元。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庆平表示，作
为全国性证券类金融机构，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拥有多种融资渠道，包括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券、同业拆
借、短期借款等。近期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启动
了发行新一期短期融资券工作，这是常规业务，旨在优化
资金结构。

为恢复市场正常交易，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将在继续维护蓝筹股稳定的同时，加大对中小市值股票
的购买力度，缓解市场流动性紧张状况。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流动性充裕，保障充足，完全能够发挥好维
护市场稳定的作用。

沪深交易所：

鼓励控股股东等相关方增持股票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沪
深交易所鼓励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等相关方增持股票采取
相关措施。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 10
个交易日内累计跌幅超过 30%，公司持股 30%以上的股
东、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司股票且承诺未
来 6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票的，不适用该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第九条及《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第 4.5 条第（一）项、
第（二）项和第（四）项相关规定。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 10
个交易日内累计跌幅超过 30%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
前述人员的配偶增持本公司股票且承诺未来 6 个月内不
减持本公司股票的，不适用该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
第十九条，《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8.15 条、第
4.2.21 条、第 4.2.22 条，《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 3.8.17 条、第 4.2.21 条，《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8.17 条、第 4.2.18 条、第 4.2.19 条的规定。此
外，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的 2%的股份，不受该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四章第四节有关“自上述事实发
生之日起一年后”的限制。

中上协：

上市公司应多举措稳定公司股价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8 日联合 32 家地方协会发出倡
议：各上市公司会员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按照监管
机构最新规则，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积极采取公司回
购、大股东增持、员工持股、高管暂停减持等措施，稳定公
司股价，加强公司市值管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切实维
护全体股东长远利益；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及时澄清不实的传言；进一
步深化创新发展，专注公司经营，优化投资者回报，增加
长期价值投资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坚
定投资者信心。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崔文苑 李予阳 江帆 姚进

周琳 曹力水 何川报道）


